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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6_B3_A8_c45_645247.htm 相关链接：物权法(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3) (14) (15) (16) 担保物权转自 一、

抵押 (一)抵押的概念与特征 抵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

转移对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作为债权的担保。抵押中提供

财产担保的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抵押人，债权人为抵押权人

，提供担保的财产为抵押物。 抵押权作为担保物权的一种，

具有以下特征： 1、抵押权具有从属性 抵押权不得与主债权

分离而单独转让，主债权转让的，抵押权一并转让，但法律

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2、抵押权具有不可

分性 (1)主债权被分割或者部分转让的，各债权人可以就其享

有的债权份额行使抵押权。 (2)担保物一部分灭失，残存部分

仍担保债权全部。抵押物被分割或者部分转让的，抵押权人

可以就分割或者转让后的抵押物行使抵押权。 (3)主债务被分

割或者部分转让的，抵押人仍以其抵押物担保数个债务人履

行债务。但是，第三人提供抵押的，债权人许可债务人转让

债务未经抵押人书面同意的，抵押人对未经其同意转让的债

务，不再承担担保责任。 3、抵押权具有物上代位性 担保期

间，担保财产毁损、灭失或者被征收等，担保物权人可以就

获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优先受偿。 4、抵押权

是不移转标的物占有的担保物权。 (二)抵押权的设定(重点) 1

、抵押权的设定应当由当事人签订抵押合同。 2、订立抵押

合同时，抵押权人和抵押人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抵

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物的所有权直接归债权人所有。但



该条款的无效不影响抵押合同其他条款的效力。 3、抵押物

。抵押物又称为抵押财产，它是抵押权的标的物，是指抵押

人用以设定抵押权的财产。 在共有关系中就“共有财产”财

产设定抵押的：“按份共有人”以其共有财产中享有的份额

设定抵押的，抵押有效.“共同共有人”以其共有财产设定抵

押，未经其他共有人的同意，抵押无效.但是，其他共有人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而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同意。 可以抵押的财产

： (1)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 当事人以农作物和与其尚未

分离的土地使用权同时抵押的，土地使用权部分的抵押无效(

耕地不能抵押)。 (2)建设用地使用权。 对于建筑和建设用地

使用权的抵押，结合《物权法》第182条的规定，要注意几点

：第一，以建筑物抵押的，该建筑物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

使用权同时抵押。以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的，应当将抵押时

该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同时抵押。即“地随房走房随地走，房

地一体。”即使抵押人未依照前款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建

筑物一并抵押的，未抵押的财产视为一并抵押。第二，如果

以城市房地产设定抵押的，土地上新增的房屋不属于抵押物

。抵押权实现时，可以依法将该土地上新增的房屋与抵押物

一同变价，但对新增房屋的变价所得，抵押权人无权优先受

偿。第三，乡镇、村企业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单独抵押。

以乡镇、村企业的厂房等建筑物抵押的，其占用范围内的建

设用地使用权一并抵押。 (3)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

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4)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

品、产品。 (5)正在建造的建筑物、船舶、航空器。 以依法获

准尚未建造的或者正在建造中的建筑物抵押的，当事人只要

办理抵押物登记的，抵押有效。 (6)交通运输工具。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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